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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F_BF_E4_BC_81_E4_c36_53701.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

了严格规范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做好煤矿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和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煤矿企业必须

依照本实施办法的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未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第三条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颁发管理工作实行企业申请、两级发证、属地监管的原则。 

第四条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指导、监督全国煤矿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负责中央管理的煤矿企业（集团

公司、总公司、上市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煤矿安全

监察局和直属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负责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未设立煤矿安全监

察机构的省、自治区，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

以下与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统称省级安全许可证颁发管理

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

管理。 第二章 安全生产条件 第五条 煤矿企业（集团公司、

总公司、矿务局、煤矿）应当建立、健全主要负责人、分管

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能部门、岗位安全生产责任

制。 煤矿企业应当制定安全目标管理制度、安全奖惩制度、

安全技术审批制度、事故隐患排查制度、安全检查制度、安

全办公会议制度、井工煤矿入井检身制度与出入井人员清点

制度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制定各工种操作规程。 第六条 煤



矿企业的安全投入应当符合安全生产要求，按照有关规定提

取安全技术措施专项经费。 第七条 煤矿企业应当设置安全生

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第八条 煤矿企业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应当经考核合格。 第九条 煤矿企业应当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 第十条 煤矿企业应当制定重大

危险源检测、评估、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第十一条 煤矿企

业应当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按照规定设立矿山救护队

，配备救护装备。 不具备单独设立矿山救护队条件的，应当

与邻近的专业矿山救护队签订救护协议。 第十二条 煤矿企业

应当制定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计划、从业人员培训计划、职业

危害防治计划。 第十三条 煤矿企业的所属煤矿（井工矿或井

、露天矿）除应符合本实施办法第五条至第十一条规定的条

件外，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

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二）

从业人员依法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并经考试合格； （

三）制定职业危害防治措施、综合防尘措施，建立粉尘检测

制度，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

护用品； （四）依法进行安全评价； （五）制定符合实际的

《矿井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 （六）井工煤矿的安全设施

、设备、工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矿井至少有两个独立

的能够行人并直达地面的安全出口，安全出口之间的距离不

得小于30米；井下每一个水平、每一个采区至少有两个便于

行人的安全出口，并与直达地面的安全出口相连接；采煤工

作面有两个畅通的安全出口，一个通到回风巷，另一个通到

进风巷； 2．在用巷道净断面必须满足行人、运输、通风和



设置安全生产设施的需要，其中：矿井主要运输巷、主要风

巷的净高自轨面起不得低于2米，采区上、下山和平巷的净高

不得低于1.8米，回采工作面出口20米内巷道的净高不得低

于1.6米； 3．每年进行瓦斯等级鉴定，有各煤层的自燃倾向

性和煤尘爆炸性鉴定结果； 4．矿井具备完整的独立通风系

统，矿井、采区和采掘工作面的供风能力满足安全生产要求

，矿井使用安装在地面的矿用主要通风机进行通风，并有同

等能力的备用主要通风机，生产水平和采区实行分区通风，

掘进工作面使用专用局部通风机进行通风，矿井有反风设施

； 5．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按规定装备瓦斯抽放系统

和安全监控系统，低瓦斯矿井装备瓦斯断电仪、风电瓦斯闭

锁装置，开采煤与瓦斯突出危险煤层的有预测预报、防治措

施、效果检验和安全防护的综合防突措施，实行瓦斯检查制

度和矿长、技术负责人瓦斯日报审查签字制度，配备足够的

专职瓦斯检查员和瓦斯检测仪器，瓦斯检测仪器定期校验并

由有资质的检测机构鉴定； 6．有防尘供水系统，地面和井

下有排水系统，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的矿井有防灭火系

统，采取综合预防煤层自燃发火的措施，井上下配备必要的

消防器材，有水害威胁的矿井有探放水设备； 7．矿井由双

回路电源线路供电，严禁由中性点直接接地的变压器或发电

机向井下直接供电，年产6万吨以下的矿井采用单回路供电时

有备用电源且其容量满足通风、排水和提升的要求，井下电

气设备的选型符合防爆要求，有接地、过流、漏电保护装置

，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掘进工作面的局部通风机采用

专用变压器、专用电缆、专用开关，实现风电、瓦斯电闭锁

； 8．矿井提升使用矿用提升绞车，且保险装置和深度指示



器装设齐全；立井升降人员使用罐笼或带乘人间的箕斗，并

装设防坠装置，斜井机械升降人员使用专用人车或架空乘人

装置，专用人车装设防跑车装置，使用检测合格的钢丝绳，

带式输送机使用矿用阻燃胶带，设置安全保护装置； 9．有

通达矿内外、井上下和重要场所、主要作业地点的通信系统

； 10．按矿井瓦斯等级选用相应的煤矿许用炸药和雷管，爆

破工作由专职爆破工担任； 11．使用安全标志管理目录内的

矿用产品应有安全标志； 12．矿井配备足够数量的自救器；

13．有反映实际情况的图纸：矿井地质和水文地质图，井上

下对照图，巷道布置图，采掘工程平面图，通风系统图，井

下运输系统图，安全监控装备布置图，排水、防尘、防火注

浆、压风、充填、抽放瓦斯等管路系统图，井下通信系统图

，井上、下配电系统图和井下电气设备布置图，井下避灾路

线图，采掘工作面有符合实际情况的作业规程。 （七）露天

煤矿的安全设施、设备和工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露天

采场主要区段的上下平盘之间设置人行通路或梯子，并按有

关规定在梯子两侧设置安全护栏； 2．按规定设置栅栏、安

全挡墙、警示标志； 3．实行分台阶开采，台阶高度符合有

关规定，最终边坡的台阶坡面角和边坡角符合最终边坡设计

要求； 4．电气设备有过流、过压、漏电、接地等保护装置

； 5．爆炸材料的管理、使用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规

定； 6．有工程、水文地质勘查、测绘工作和边坡稳定性评

价资料并制定边坡稳定措施； 7．有防排水设施和措施； 8．

地面和采场内的防火措施符合有关规定，开采有自燃倾向的

煤层有防灭火系统； 9．有反映实际情况的图纸：地形地质

图，工程地质平面图、断面图、综合水文地质平面图，采剥



工程平面图、断面图，排土工程平面图，运输系统图，输配

电系统图，通信系统图，防排水系统及排水设备布置图，边

坡监测系统平面图、断面图，井工老空与露天矿平面对照图

。 第三章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申请和颁发 第十四条 中央管理

的煤矿企业（集团公司、总公司、上市公司）申请领取安全

生产许可证，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提出申请。 中央管理的

煤矿企业以外的其他煤矿企业及其所属煤矿申请领取安全生

产许可证，向煤矿企业及其所属煤矿所在地省级安全生产许

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 申请领取安全生产许

可证应当提供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

煤矿企业提供的文件、资料 1．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书（一

式三份）； 2．各种安全生产责任制（复制件）； 3．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4．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和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件（复制件）； 5．主

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

合格的证明材料； 6．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计划，从业人员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 7．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有

关证明材料； 8．重大危险源检测、评估、监控措施和应急

预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